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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務部門各級主官（管），能不鄉愿、嚴己躬親，執行上怎會有所偏差？重點在考核

的工作能否務實，所考核的內容及結果能否接受公評？一個成功的企業，絕對不會分辨不

出誰是真人才，也絕不會讓尸位素餐的員工留在那裡打混而覺得無所謂。重要的是，面對

考績法修正，公務部門必須有共體時艱的意識，體會「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之沉重，而

願意追求自我提升。 

（四十一）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纏訟 21 年的蘇建和案，終告定讞；三

名被告都已步入中年；被害人家屬也隨之翻騰，無法平靜。

而從此案中司法甚或社會是否得到了什麼樣的寶貴經驗與教

訓？因法院未能警覺，檢警認定蘇等三人為凶案共犯，不但

被告彼此的自白存有重大歧異，而且均無毛髮與指紋遺留現

場。檢方指控強姦，警方卻連證據採樣也無，法院甚至不問

有無刑求，即憑著證據力極其薄弱的共犯自白，判處三人死

刑。若是以為這樣的判決就可以代表正義，那麼台灣的司法

正義也未免過於粗糙而廉價！也正是因為蒐證不夠嚴謹確實

、純憑推論與刑求辦案，才會破壞了現場，滅失了證據。刑

求可惡之處，不僅在於違反人權，而且在於不科學；「捶楚

之下，何求不得」？要避免錯誤一再發生，司法必須面對錯

誤，揚棄陳舊落伍的辦案觀念，用嚴謹的科學方法蒐證，用

證據而不用臆測推論破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蘇建和案在司法程序中歷程曲折，影響深遠。在現場留有指紋的凶手王文孝遭軍法判決確

定執行死刑之後，檢方繼續指控三人為共犯，先是三度遭到最高法院判決死刑確定，三度

由法務部長馬英九支持檢察總長陳涵提起非常上訴，雖三次均遭駁回，卻終於得到再審的

機會。嗣後則經高等法院以現場無三人之任何跡證、證據不足，三度宣判三人無罪。因為

有了《速審法》，第三次判決無罪，檢方不得復為上訴，終告無罪定讞。 

二、早期法院也未能警覺，檢警認定蘇等三人為凶案共犯，不但被告彼此的自白存有重大歧異

，而且均無毛髮與指紋遺留現場。檢方指控強姦，警方卻連證據採樣也無，法院甚至不問

有無刑求，即憑著證據力極其薄弱的共犯自白，判處三人死刑。若是以為這樣的判決就可

以代表正義，那麼台灣的司法正義也未免過於粗糙而且廉價了！ 

三、高等法院在近次的裁判書中，業已認定警方當年確有刑求，也認定李昌鈺的鑑定報告符合

科學法則，足以推翻先前純屬臆測的推論，正是無罪判決確定的關鍵。其實開頭蒐證不足

，後面再多的審級也難以彌補證據的欠缺。刑求可惡之處，不僅在於違反人權，而且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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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科學；「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其結果是辦案人員報功敘獎，但卻無法證明所控的凶

手真是凶手，不但殃及無辜，而且無法對被害人的家屬以及被冤枉者的家屬交代。 

四、本案判決無罪確定之後，媒體上猶聞有人問道：「誰能說他們三人不是真凶？」然而，問

題就出在法院判決誰是凶手時，應該問什麼問題。如果只是憑著無人敢說他們不是真凶就

說他們是真凶，那麼世上還有成千上萬的張三李四，也是無人敢說他們不是真凶，誰又可

以因此就被法院指為真凶呢？無辜不需要證明，有罪才需要證明，而且須要指控者提出無

可置疑的證明！本案為何至今都只能憑著猜測臆說有無共犯，誰是共犯呢？正是因為蒐證

不夠嚴謹確實、純憑推論與刑求辦案，才會破壞了現場，滅失了證據，導致蘇員三人長達

21 年的夢魘。 

五、任何案件當開頭蒐證不足，後面再多的審級也難以彌補證據的欠缺。蘇建和案提供的教訓

是，刑求不是正義，粗糙的正義不是正義，只會灼燒司法的公信力。要避免錯誤一再發生

，司法必須面對錯誤，揚棄陳舊落伍的辦案觀念，用嚴謹的科學方法蒐證，用證據而不用

臆測推論破案。與其任由檢方事後一再上訴為無盡的程序拖延，最好的方法就是由審判者

用無罪判決要求檢警依法蒐證辦案，才能正確找到真凶，還給被害者家屬以及全體社會真

正的正義與公道！ 

（四十二）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近日毒品問題日益嚴重，日前甚至破

獲民代與毒梟勾結走私大量毒品之情事，顯見毒品蔓延問題

持續惡化，籲請政府相關單位需即刻提出解決之道。毒品氾

濫嚴重已是國內 5 大民怨之一，據法務部的資料，近年毒品

查獲量與施用人數皆持續增加，且累犯比率趨近九成，而第

三級毒品例如 K 他命之濫用問題嚴重，甚至在青少年間迅速

蔓延，而相關單位對此問題有待加強努力，俾提升經濟競爭

力進而改善社會治安，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年毒品問題日益嚴重，每日新聞均可見毒品犯罪案件與毒品施打者衍生之其他各式犯罪

案件。另外三級毒品例如 K 他命之氾濫情形日益嚴重，施打者僅有行政罰則，各式犯罪連

帶起出 K 他命等情況普遍，施打成癮者年齡層日趨年輕，問題日益嚴重，但有關單位竟以

K 他命成癮性較低，吸食者多為學生為由搪塞，不願增加刑責以遏止其蔓延，忽視 K 他命

正因此入侵校園且在學生同儕間迅速傳播。 

二、毒品防制因事涉單位眾多，各國均有相關專責單位統一權則進行查緝。綜觀我國毒品防制

，雖於 95 年成立「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由行政院長擔任召集人，各部會首長、直轄市

首長、民間團體與相關學者為委員，但由今日毒品氾濫日益嚴重之結果，可見「毒品防制


